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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為正職教師？沒通過教檢、教甄也可以教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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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如何成為正職教師？

關於如何成為「⾼中以下（含幼兒園）⽼師」的規定，主要是在「師資培育法」中[1]。這部法律在2017年⼤
幅修正，並⾃2018年陸續施⾏，因此舊制跟新制已截然不同，須特別注意[2]。

本⽂以下的介紹會以新制為主，並⽐較新制與舊制的不同之處。（⾒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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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成為正職教師的新舊制差異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3 ]、取得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4 ]

想成為教師，⾸先必須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全部修完，內容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
⾨課程」：

1. 普通課程

普通課程[5]是每位師資⽣[6]都必須修習的共同科⽬，內容包括：共同國⽂、基礎英⽂、體育、通識等。



2. 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7]是指與教育本⾝相關的基礎課程，像是：教育概論、教育⾏政、班級經營、教材教法等等。

3. 專⾨課程

專⾨課程[8]則是每位師資⽣個別選擇的專業科⽬，例如：地理、英⽂、數學、⾳樂等。

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就可以向學校申請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附帶⼀提，在舊制下，只要修畢所有職前教育的必備課程後，就可以先取得實習資格；但在新制下，修畢課程
後並不會⾃動取得實習資格，還要再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才能取得實習資格。

（⼆）教師資格檢定（下稱教檢）[9 ]

舊制是先實習再考教檢，不過教檢並不是百分之百⼀定通過，事實上，往年的教檢合格率多控制在5⾄6

成[10]；但問題在於，師資⽣已經投⼊許多時間修習課程並完成實習，若最後無法通過教檢，等於是前功盡
棄、徒勞無功，因此新制將教檢跟實習的時間做調動，變成先確定通過教檢後，才可以實習[11]。

（三）成為半年的實習教師 [12 ]

實習教師，顧名思義只是實習，⽽且是以「師資培育在學⽣」的⾝分到校外實習，因此要向⾃⼰原本的學校繳
納學分費[13]，⽽實習期間是半年，也就是⼀個學期[14]。

⾄於實習內容可以⼤分成4個部分[15]：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政實習、研習活動。也就是說，在
實習期間，除了實際上臺試教，也要跟著前輩學習如何經營班級、與學⽣及家⻑溝通，同時也需要去瞭解學校
各個⾏政單位（例如：教務處、學務處等）的⼯作概況。

此外，以前的實習教師是不⽀薪的，是直⾄2022年1⽉開始，實習教師才享有每⽉5,000元的教育實習獎助
⾦[16]。

（四）取得教師證書 [17 ]，暫時當個流浪教師

不管是舊制的先實習才參加教檢，或是新制的先通過教檢後才實習，只要完成前⾯必經階段，就可以取得「教
師證書」，成為⼀名合格的教師。

但取得教師證書並不代表就有教職，教師必須⾃⼰去尋找有開缺的學校參加甄選，或參加各縣市舉辦的聯合甄
選。不過臺灣近年⾯臨少⼦化危機，學⽣越來越少，各學校不斷縮編甚⾄廢校，導致流浪教師⽇益增加，也是
我國社會的另⼀個隱憂。



（五）參加教師甄試（下稱教甄）[18 ]，成為新進教師

若有學校單獨開缺或有縣市舉辦聯合甄選[19]，教師都可報名參加該校或該縣市的教甄，這是成為教師的最後
⼀道關卡，可能會有筆試、⼝試、試教、實作等⾄少2種以上的考試⽅式[20]。只要順利通過教甄，就算是新
進教師了！

⼆、沒有通過教檢、教甄可以教書嗎？

師資⽣⾟苦地修課、考教檢、實習，獲得教師證書後，如果沒有通過教甄，就不能教書嗎？若還沒通過教檢、
甚⾄沒上過教程，但想投⼊教學的⼈，有沒有機會呢？這時候可以考慮成為「代課」教師或「代理」教師。

之所以會有代課教師或代理教師的制度，是因為正職教師有時候會需要請假數⽇、數個⽉甚⾄1年以上，為了
避免部分課程沒有⽼師授課，學校就會聘任代課教師或代理教師來暫時替補正職教師的位置。

如果學校需要聘任3個⽉以上的代課教師或代理教師，依法必須進⾏「公開徵選」[21]，⽽聘任的優先順序可
以分成3階段[22]：

（⼀）第1階段：有合格教師證書的⼈。

（⼆）第2階段：尚未領有合格教師證書，但已經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的⼈。

（三）第3階段：毫無教程經驗但具⼤學畢業學歷的⼈。

所以，即便沒有通過教檢、教甄，還是有機會教書（但⾄少要⼤學畢業）。

三、代課教師和代理教師的差別是什麼[23]？（⾒圖2）



圖2 沒通過教檢、教甄就不能教書嗎？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代課教師

代課教師，從字⾯上理解就是以「課」為單位，上幾節課就算幾堂課，有課的時候再去學校就好，不⽤全程待
在學校，因此代課教師是領鐘點費（時薪）的[24]。

⽽代課⽼師的聘期通常⽐較短且不固定，主要是代打正職教師⽐較臨時或短期的缺課，例如1個禮拜的喪假或
2個禮拜的婚假等。

（⼆）代理教師

⾄於代理教師則是介在代課教師與正職教師中間的⼀種職務。雖然代理教師也是⽤來替補正職教師不在校的空
缺，但不同的是，代理教師就算有空堂，也要在學校待命，所以領的薪⽔是⽉薪[25]，不像代課教師是領鐘點
費。

⽽代理教師的聘期通常⽐較⻑，從數個⽉到1年都有可能，例如校內正職教師打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1年、或
是開學前⼣不慎⾞禍需住院療養半年等等。這種正職教師的⻑期缺席，除了例⾏課程須有⼈幫忙上課之外，還
有其他班級事務及校內活動等也都需要有⼈處理，⽐較不適合有課才到校的代課⽼師負責，因此便有了代理教



師的設計。

註腳
   師資培育法第1條：「為培育⾼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師資，充裕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特制

定本法。」
[1]

   於2018年2⽉1⽇起取得師資⽣資格者，適⽤新制；於2018年1⽉31⽇前取得師資⽣資格且已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者，於過渡期間內得選擇適⽤新制或舊制。有關新舊制過渡期間規定，請參考：⾏政院院臺
教字第1060022216號令（2017/7/27）、師資培育法第21條、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2017
），《新制教師資格考試變⾰說明》。

[2]

   師資培育法第3條第3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指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前
，依本法所接受之各項有關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課程。」

[3]

   師資培育法第8條第4項：「前三項學⽣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學
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第2項：「前項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學發給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4]

   師資培育法第3條第4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四、普通課程：為培育教師⼈⽂博雅及教育志業
精神之共同課程。」

[5]

   所謂「師資⽣」，概略來說，是指修習教育相關課程、將來準備要當⽼師的學⽣。但「師資⽣」依照⾝分
不同，其實還可以分成「師資培育⽣」（簡稱師培⽣）和「教育學程⽣」（簡稱教程⽣）。
1. 師資培育⽣（師培⽣）：指原本就是師資培育相關科系（例如：英⽂系或數學系）的學⽣，因為符合
資格（例如：成績排名前40%）⽽取得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資格的⼈。
2. 教育學程⽣（教程⽣）：指不具上述師培⽣資格，但⼜想修師資培育課程的⼈（例如：念服裝設計或
美容美髮的學⽣）。因為教程⽣本⾝不是念師資培育相關科系，因此這類學⽣若想當⽼師，除了⾃⼰原先
的主修外，還必須另外再去修與教育科⽬相關的科系（例如：國⽂或地理）。所以教程⽣要修的學分很多
，等於是雙主修（例如：服裝設計和國⽂）再加⼀個教育學程。

[6]

   師資培育法第3條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五、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
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

[7]

   師資培育法第3條第6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六、專⾨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群
科專⻑之專⾨知能課程。」

[8]

   師資培育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教師資格檢定，依下列規定辦理：⼀、教師資格考試：依其類科取得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始得參加。」

[9]

   109年度考試的合格率為50.107%、110年度為67.37%、111年度為62.03%。詳情請參考：
教育部（2020），《109年度⾼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放榜》。
教育部（2021），《110年度⾼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放榜》。
教育部（2022），《111年度⾼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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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之⼤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3條第1項：「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並具學⼠以上學位，且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申請修習教育實習。但符合本法第⼆⼗⼀條第⼀項規
定者，不在此限。」

[11]

   師資培育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教師資格檢定，依下列規定辦理：……⼆、教育實習：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者，始得向師資培育之⼤學申請修習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年
全時教育實習。」

[12]

   師資培育之⼤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25條第1項：「師資培育之⼤學辦理教育實習，得依
本法第⼗九條規定，向實習學⽣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13]

   師資培育之⼤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5條第1項：「本法所定半年教育實習，以每年⼋⽉
起⾄翌年⼀⽉，或⼆⽉起⾄七⽉為起訖期間。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14]

   師資培育之⼤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4條。[15]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作實施要點第5點第2款第1、2⽬：「補助內容：……（
⼆）補助教育實習獎助⾦：
１、補助期程：每年⼆⽉⾄七⽉及⼋⽉⾄翌年⼀⽉。
２、補助基準：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實際修習教育實習，每⼈每⽉補助新臺幣五千元，⾄多⽀領六個⽉。」

[16]

   師資培育法第11條第1項：「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學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
師證書：
⼀、取得學⼠以上學位。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三、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四、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17]

   師資培育法第15條：「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公費⽣應依前條規定分發外，應參加與其所取得
資格相符之學校或幼兒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選。」

[18]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條第2項：「本會辦理前項第⼀款教師初聘之審查時，應
以公開甄選或現職教師介聘⽅式為之。辦理公開甄選時，得經本會決議成⽴甄選委員會、聯合數校或委託
主管機關辦理。」

[19]

   公⽴⾼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3點：「
I 各校辦理教師甄選，若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決議成⽴甄選委員會，其組織及作業規定
，由教評會定之。
II 前項教師甄選得以筆試、⼝試、試教、實作⽅式辦理，以⼆種以上⽅式綜合考評為原則，並由教評會或
甄選委員會視需要決議推薦筆試、⼝試、試教、實作委員，密送校⻑或由其指定專⼈擇聘之，其中得包括
校外委員。」

[20]

   相反的，如果只是要聘3個⽉以下的代課或代理教師，則不⽤進⾏公開徵選。[21]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3項：「中⼩學聘任三個⽉以上之代課、代理教
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聘任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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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瑛、⿈⼦容（2022），《正職、代理、代課 教師的保險有什麼不同？》。

標籤
 教師，實習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教師證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無前款⼈員報名或前款⼈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三、無前款⼈員報名或前款⼈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學以上畢業者。」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2條：「本辦法所稱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定義如下
：
⼀、兼任教師：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特殊類科之課務者。
⼆、代課教師：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三、代理教師：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23]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規
定如下：⼀、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鐘點費⽀給。」

[24]

   ⾼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規
定如下：……⼆、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三種。」

[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50024&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50024&fl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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